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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公司將劣質油加銅葉綠素混充高級食用油，以每瓶新臺幣（下同）300 元，共 600
萬元之價格賣給乙公司共 2 萬瓶之「大桶橄欖油」，乙遂在直營店家銷售上開油品。
嗣新聞報導揭發甲賣假橄欖油之情事，造成退貨風潮，乙因此接到退貨 7 千瓶（共
賣出 1 萬瓶），尚有庫存 1 萬瓶未售出。問乙得向甲如何主張權利？（25 分） 

二、甲向乙承租乙所有之店面，租期約定為 3 年，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3 萬元，押金
6 萬元，但雙方未訂立書面契約。租賃關係存續期間，乙將店面賣給丙，並辦理完畢
所有權移轉登記。問：丙得否主張甲係無權占有，請求甲遷出並交還店面？（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7310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民法第 40 條規定，清算人有一定的職務，下列何者不屬之？ 
收取債權 清償債務 積極營利事務 移交剩餘財產於應得者 

2 下列何者為動產？ 
未登記之違章建築 臨時放置的貨櫃屋 附合在農地上的果樹 長期鋪設之運煤台車軌道 

3 下列關於無權代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逾越代理權範圍之代理行為，為無權代理 
甲、乙訂立委任契約，但契約中並無代理權之授與，受任人乙以委任人甲之名義，處理委任事務，為無權代理行為 
無權代理行為當然無效 
甲雖以書面撤回對代理人乙之代理權授與，但未收回授權書，乙仍繼續以甲之名義對外行使代理行為，為無權代理 

4 關於被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意思表示不自由  除斥期間自發現詐欺或意思表示時起算 
除斥期間為 1 年或 10 年  須有財產利益或造成他人損害為必要 

5 死亡宣告在形式上須聲請並由法院宣告，下列何者不屬於死亡宣告之實質要件？ 
受宣告人須生死不明 聲請人須滿 20 歲以上 須經過法定期間 須有失蹤之事實存在 

6 甲、乙二人為好友，某日甲見乙桌上置有一張過期交通違規罰單（600 元），乃取之而自行替乙繳納 1,800 元（因

過期甚久），甲旋即向乙請求返還 1,800 元，乙則僅願返還 600 元。乙之主張有無理由？ 
乙無理由，因甲係為其盡公益上之義務，且無過失 
乙無理由，因甲之意思並未違反公共秩序，且無過失 
乙有理由，因甲未先徵求乙之同意，並違反乙不繳款之意思 
乙有理由，因甲於繳款前應先通知乙並等待其指示 

7 30 歲之甲受監護宣告後，不法侵害乙，甲侵害乙時無識別能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甲單獨對乙負侵權行為責任 
由甲之法定代理人單獨對乙負侵權行為責任 
準用民法第 187 條第 1 項規定，由甲之法定行為人單獨對乙負侵權行為責任 
甲與其法定代理人對乙均不負侵權行為責任 

8 甲交通違規撞壞乙的進口車，乙自行讓車行修繕，花費 60 萬 2 千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該車之毀損修繕，以回復原狀為原則 
乙得自行先為必要之修繕，但以回復原狀為限，再向甲請求金錢損害賠償 
該車回復原狀後，其即無損害可言，乙不得再請求修繕費用以外之損害賠償 
乙得請求該車因毀損所減少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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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甲與乙於 8 月 1 日約定，甲於 8 月 10 日必須從 A 車、B 骨董花瓶及 C 名畫之中擇一給付給乙，A 車於 8 月 2 日因乙
試開時超速撞爛，B 花瓶在 8 月 3 日因地震掉落地上粉碎。關於選擇權人與給付的選擇範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選擇權人為甲，選擇範圍為 A 車與 C 名畫 
選擇權人為甲，選擇範圍僅剩 C 名畫 
選擇權人為乙，選擇範圍為 A 車、B 骨董花瓶與 C 名畫 
選擇權人為乙，選擇範圍為 C 名畫 

10 因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為全部清償，其他連帶債務人對債權人之責任有何受影響？ 
亦同免責任  仍不免其責任 
平均分擔剩餘責任  對債權人之責任分擔得另行約定 

11 關於債務之清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清償人所提出之給付，應先抵充費用，次抵充原本，再抵充利息 
債務人因清償舊債務而與債權人成立負擔新債務時，舊債務應就此消滅 
原則上債之清償得由第三人為之，但債務人有異議時，債權人得拒絕其清償 
向第三人為清償，若受領人是債權之準占有人者，而債務人知其為非債權人，仍有清償之效力 

12 甲無權占有乙的房屋後，將該屋出租於丙。何人得向丙請求給付租金？ 
甲 乙 甲與乙平分租金 甲與乙均不得請求 

13 債務人就其故意或過失之行為，應負責任。若標的物因債務人行為而滅失，則下列何者所負責任，係抽象輕過失責任？ 
贈與人  租賃物因失火而滅失時，承租人 
無償寄託之受寄人  有償委任之受任人 

14 關於和解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和解有物權效力  和解原則上可因錯誤撤銷 
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消滅 和解應以書面為之，始生效力 

15 甲擅將乙所有土地移轉登記於自己，並已為善意之丙設定抵押權登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得請求甲、丙塗銷其所有權之移轉登記與設定抵押權之登記 
乙得請求甲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但不得請求丙塗銷設定抵押權之登記 
乙不得請求甲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但得請求丙塗銷設定抵押權之登記 
乙不得請求甲、丙塗銷其所有權之移轉登記與設定抵押權之登記 

16 甲將其所有之 A 地設定地上權予丁，其後將 A 地出賣給乙；將其 B 車移轉所有權予丙；將其 C 鑽戒設定質權予
戊。以上甲所為之法律行為中，何者並非物權契約？ 
甲於 A 地上設定地上權予丁 甲出賣 A 地於乙 
甲移轉 B 車所有權予丙  甲於 C 鑽戒上設定質權予戊 

17 甲將其所有之布料委請乙縫製成一套西裝，嗣發現該西裝之內裏係丙所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倘乙加工之價值未顯逾材料，該西裝為甲所有 丙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得向甲請求償還價額 
丙依侵權行為規定，得向乙請求損害賠償 丙向甲之求償權就該西裝享有優先受償權 

18 下列何種權利，得設定權利質權？ 
農育權 普通地上權 動產所有權 債權 

19 占有人於占有物上行使之權利，推定其適法有此權利。於下列何種情形，成立此項推定？ 
占有他人已登記之不動產，而行使物權者 行使所有權以外之權利者，對使其占有之人 
直接占有人，對間接占有人 占有動產，而行使其權利者 

20 甲男、乙女於民國 101 年 5 月間結婚，甲、乙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甲於 100 年 5 月間向銀行貸款 300 萬元購買房
子一棟，登記為甲所有。乙於 103 年 3 月間繼承 500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就其婚後財產，互負報告之義務 
甲、乙結婚後，應共同清償甲於 100 年 5 月間向銀行貸款之 300 萬元，並負連帶責任 
甲於 100 年 5 月間向銀行貸款 300 萬元，登記為甲所有之房子，於 101 年 5 月間甲、乙結婚時起，由甲、乙公同共有 
設甲、乙於 103 年 7 月間離婚，乙於 103 年 3 月所繼承之 500 萬元，甲可依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向乙請求 250

萬元之分配 
21 甲男、乙女為夫妻，婚後生有一子 A，A 為未成年人且未結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乙對 A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行為，如與 A 之利益相反，依法不得代理時，法院得依職權，為 A 選任
特別代理人 
 A 因繼承或受贈與之特有財產，為甲、乙公同共有 
甲、乙對 A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得因特定事項，於一定期限內，以書面委託他人行使監護之職務 
甲、乙如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法院得依職權，為 A 之利益，宣告停止甲、乙權利之全部或一部 

22 甲男死亡時，尚有孫女乙、母親丙、繼女丁及外袓父戊，前述何人得繼承甲男所留下之遺產？ 
乙女與丁女 乙女 丙女 乙女、丙女及戊男 

23 甲、乙結婚依法約定以分別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婚後育有一子丙及一女丁，丙從甲姓，丁從乙姓。甲死亡後，
遺有財產 300 萬元。丁得繼承多少遺產？ 
 100 萬元  75 萬元  50 萬元 不得繼承 

24 下列關於遺產酌給請求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酌給權利人得請求繼承人酌定遺產之數額 酌給權利人須生前繼續受被繼承人扶養之人 
酌給權利人受酌給後，僅取得債權之請求權 酌給之標準，應依受扶養之程度及其他關係決定之 

25 下列何人有遺囑見證人之資格？ 
受輔助宣告之人 已結婚之未成年人 受遺贈人之孫女 繼承人之伯父 


